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７８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的《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第五节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四）鸿源稀土

主要财务数据、利润分配及关联交易之（三）关联交易中：

“鸿源稀土与曹佑民控制的金源稀土存在的关联交易主要为，鸿源稀土向金源稀土采购其主要原材料氯

化稀土，定价方式按照市场定价。

年度 采购数量（吨） 交易金额（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３

，

７８５．１６ ４

，

９２０．７４

２０１１

年

６

，

１８６．８４ ９

，

６２７．７０

注：数据未经审计。 ”

现更正为：

“鸿源稀土与曹佑民控制的金源稀土存在的关联交易主要为，鸿源稀土向金源稀土采购其主要原材料氯

化稀土，定价方式按照市场定价。

年度 采购数量（吨） 交易金额（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

１８６．８４ ９

，

６２７．７０

２０１１

年

４

，

５８７．８２ ２７

，

５６０．３９

注：数据未经审计。 ”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３５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在上海市中山西路

１５２５

号技贸宾馆三楼

多功能厅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出席本次大会股东及授权代表

７７

人，代表股份

４７５

，

５４１

，

０３０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２８．９１０６％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４７５

，

５４１

，

０３０ ４７５

，

４６９

，

１４２ ６５

，

１６２ ６

，

７２６ ９９．９８４９％

二、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４７５

，

５４１

，

０３０ ４７５

，

３７６

，

９４２ １５７

，

３６２ ６

，

７２６ ９９．９６５５％

三、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４７５

，

５４１

，

０３０ ４７５

，

４３３

，

７７６ ６５

，

１６２ ４２

，

０９２ ９９．９７７４％

四、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４７５

，

５４１

，

０３０ ４７５

，

３５１

，

９１２ １５７

，

３６２ ３１

，

７５６ ９９．９６０２％

五、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４７５

，

５４１

，

０３０ ４７５

，

４５８

，

８０６ ７５

，

４９８ ６

，

７２６ ９９．９８２７％

六、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２０１１

年公司实现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４１８６０．３６

万

元，母公司实现税后利润

４５３９９．５３

万元，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修订后的《公司法》的有关规

定，公司按法定顺序进行分配，预案如下：

１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４５３９．９５

万元。

２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公司本年可分配利润

４０８５９．５８

万元，加上

２０１０

年未分配利润

４００７０．２２

万元，减

去

２０１１

年派送

２０１０

年红利

８２４１．３１

万元，合计未分配利润为

７２６８８．４９

万元。 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１６４４８６．９８

万股

为基数，每

１０

股拟分配现金红利

０．７０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１１５１４．０９

万元，结存未分配利润

６１１７４．４０

万元留

存以后年度使用。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４７５

，

５４１

，

０３０ ４７５

，

３２５

，

６７６ １８３

，

５９８ ３１

，

７５６ ９９．９５４７％

七、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关联股东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３４１

，

４９９

，

６５８ ３４１

，

４２４

，

５０８ ６８

，

４２４ ６

，

７２６ ９９．９７８０％

八、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原章程中：

第二章 经营宗旨和范围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兴办各类经济实体，国内商业（除专项审批规定），附

设各类分支机构，项目投资，投资控股，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及相关业务咨询与转让，房地产开发、咨询、建材

（上述经营范围涉及审批或许可经营的凭审批件和许可证经营）。

修改为：

第二章 经营宗旨和范围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兴办各类经济实体，国内商业（除专项审批规定），附

设各类分支机构，项目投资，投资控股，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及相关业务咨询与转让（上述经营范围涉及审批

或许可经营的凭审批件和许可证经营）。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４７５

，

５４１

，

０３０ ４７５

，

４４４

，

１１２ ６５

，

１６２ ３１

，

７５６ ９９．９７９６％

九、审议关于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和为控股子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４７５

，

５４１

，

０３０ ４７５

，

４１９

，

０２２ １１５

，

２８２ ６

，

７２６ ９９．９７４３％

十、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４７５

，

５４１

，

０３０ ４７５

，

４６９

，

１４２ ６５

，

１６２ ６

，

７２６ ９９．９８４９％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李志强律师、肖浩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

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

效。

四

．

备查文件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

2012

年

6

月

9

日 星期六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600016

编号：

2012-03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12

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的提案》，同意给予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5,000

万元，期限一年，由锦州港货运船

舶代理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授信品种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开立国内信用

证、国内信用证买方押汇（代付）、国内保理买方代付、非融资性保函。各项融资利率、费率执行我行定价政策

且不低于同业定价标准。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

●

关联交易影响：

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 《公司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商

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公司给予锦

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5,000

万元后，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本行授信总

额将达到

13

亿元，占本公司最近经审计资本净额比例为

0.74%

，占本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0.96%

，属

于一般性关联交易，由本公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批准。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12

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的提案》，同意给予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5,000

万元，期限一年，由锦州港货运船

舶代理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授信品种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开立国内信用

证、国内信用证买方押汇（代付）、国内保理买方代付、非融资性保函。各项融资利率、费率执行我行定价政策

且不低于同业定价标准。

二、关联方介绍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为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四大股

东。 本公司副董事长张宏伟为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因此，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公

司。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2

月

9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15.62

亿元，法人代表张宏伟。 前三大股东

为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9.73%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9.44%

，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

11.53%

。锦州港是中国渤海西北部全面对外开放的国际商港，是辽宁省重点发展的北方区域性枢纽港口。

主营业务是为港务管理，港口装卸，水运辅助业、物资仓储。

1998

年

5

月和

1999

年

6

月，锦州港

B

、

A

两只股票先

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形成了散杂货运输、油品化工运输、集装箱运输三大主要经

营板块：煤炭、石油、粮食占据锦州港全部周转货类的前三位。 截至

2011

年底， 公司总资产为

778,633

万元，

总负债为

383,071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395,55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9%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3,597

万元。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给予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5,000

万元，期限一年，由锦州港货运船舶代理有限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授信品种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开立国内信用证、国内信用证

买方押汇（代付）、国内保理买方代付、非融资性保函。

定价政策说明：各项融资利率、费率执行我行定价政策且不低于同业定价标准。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

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对给予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5,000

万元关联事项符合中国银监会、中国证

监会等监管部门相关法规的要求，审批程序符合《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制度规定，交易公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9

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600016

编号：

2012-03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12

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石药集团有限公司授

信的提案》，同意给予石药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8

亿元（含原有授信），用于日常经营周转，期限一年。

额度可由集团本部及指定下属子公司使用，集团本部使用授信时由河北中诚信担保保证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指定下属子公司使用授信时由石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授信品种包括短期流动资

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票贴现（可开立电子商票）、融资性保函、进口开证、进口押汇、进口代付、打包贷

款、信用证项下出口押汇、托收项下出口押汇，各项融资利率、费率执行我行定价政策且不低于同业定价标

准。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

●

关联交易影响：

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 《公司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商

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公司给予石

药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8

亿元后， 石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本行授信总额将达到

8

亿元，占

本行最近经审计资本净额比例为

0.46%

，占本行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0.6%

，属于一般性关联交易，由本

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批准。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12

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石药集团有限公司授

信的提案》，同意给予石药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8

亿元（含原有授信），用于日常经营周转，期限一年。

额度可由集团本部及指定下属子公司使用，集团本部使用授信时由河北中诚信担保保证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指定下属子公司使用授信时由石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授信品种包括短期流动资

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票贴现（可开立电子商票）、融资性保函、进口开证、进口押汇、进口代付、打包贷

款、信用证项下出口押汇、托收项下出口押汇，各项融资利率、费率执行我行定价政策且不低于同业定价标

准。

二、关联方介绍

石药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股股东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联

想控股有限公司的第三大股东，我行副董事长卢志强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石药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

22136

万元，法定代表人蔡东晨。 石药集团有限公司是集科、工、贸于一体的特大型制药企业，主要从事医

药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包括抗生素、维生素、心脑血管、解热镇痛、消化系统用药和呼吸系统

用药等六大系列近千个品种，青霉素系列和维生素系列是主导产品。 石药集团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我国最

大的

"

化学原料药生产基地

"

和

"

综合制剂生产基地

"

之一。 目前，石药集团有限公司有

30

个产品单品种销售

过亿元，产品销售遍及全国和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截至

2011

年末，公司总资产为

1,353,791

万元，总负债

为

847,67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506,117

万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62,952

万元。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给予石药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8

亿元（含原有授信），用于日常经营周转，期限一年。 额度可由集

团本部及指定下属子公司使用， 集团本部使用授信时由河北中诚信担保保证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指定下属子公司使用授信时由石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授信品种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商票贴现（可开立电子商票）、融资性保函、进口开证、进口押汇、进口代付、打包贷款、信用证项

下出口押汇、托收项下出口押汇。

定价政策说明：本次授信各项融资利率、费率执行本公司定价政策且不低于同业定价标准。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石药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

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对给予石药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8

亿元（含原有授信）关联事项符合中国银监会、中国

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相关法规的要求，审批程序符合《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制度规定，交易公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

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9

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600016

编号：

2012-03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核准刘湣棠基金

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刘湣棠基金行业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511

号），核准刘湣棠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对其担任本

公司基金托管部门总经理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0563

股票简称：陕国投

A

公告编号：

2012-23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6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6

月

8

日（星期五）以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到会董事

9

人

（董事杜磊因公出差，委托董事王晓雁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表决，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

1

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定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一）召开

201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具体安排见

6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563

证券简称：陕国投

A

公告编号：

2012-24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董事会。

（二）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决定召开

201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三）会议时间：

2012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一）上午

9:00

时。

（四）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五）出席对象：

1

、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2

、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股东；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的股东。

（六）会议地点：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50

号金桥国际广场

C

座

2705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公司

2012

年度运用自有资金配置信托计划的议案。

上述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 请查阅

2012

年

6

月

7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的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直接到公司登记或信函、传真登记；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2012

年

6

月

21

日上午

9:00-12:00

时，下午

14:00-17:00

时。

（三）登记地点：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50

号金桥国际广场

C

座

2711

办公室。

（四）登记办法

1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2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

3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五）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1

、通讯地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50

号金桥国际广场

C

座

2711

办公室。

2

、邮政编码：

710075

3

、联系电话及传真：（

029

）

81870262

4

、联系人：孙一娟

（二）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通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八日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

码： ）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公司

201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由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

201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代理人有表决权

□／

无表决权

□

。

三、表决指示如下：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运用自有资金配置信托计划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四、本人对上述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代理人有权

□／

无权

□

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帐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额：

_________________

股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注：委托人应在授权书相应的空格内划

"√"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12-21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华房产转让西安万吉

69.96%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 交易内容：申华房产向陕西祥安转让西安万吉置业有限公司

69.96%

股权

2

、 本次交易是否为关联交易：否

一、交易概述

1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

"

申华房产

"

）曾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以竞拍方式

获得西安曲江新区编号为

"QJ3-7-92"

的地块，该地块净用地面积为

167.321

亩，扣除配建廉租房使用土地面

积

8.366

亩，剩余可开发面积为

158.955

亩。 为便于投资运作，申华房产将其分割为

105.769

亩及

53.186

亩的两

块土地。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过，申华房产将上述面积为

53.186

亩（评估值为

18629

万元）

的地块以评估值作价，对西安万吉置业有限公司（简称

"

西安万吉

"

）进行了增资。 目前，西安万吉注册资本

为

26629

万元，其中申华房产持股

69.96%

，陕西祥安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

"

陕西祥安

"

）持股

27.04%

，

自然人王虎持股

3%

。

为缓解公司项目资金紧张的局面，申华房产拟将持有的西安万吉

69.96%

的股权以评估值

18629

万元的

价格转让给西安万吉另一股东陕西祥安，转让完成后，申华房产将不再持有西安万吉的股权。

2

、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名，

亲自出席董事

11

名，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主持，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2012

年

6

月

8

日，申华房产与陕西祥安签订了《股权转让

合同》。

3

、本公司与陕西祥安无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章程》，以上交易不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上海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组字）

企业住所：浦东新区杨园南路

116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

亿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及其咨询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

室内装潢，水电安装，实业投资、资产管理（以上两项均除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国内贸易。

受让方：陕西祥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西安市雁塔区南二环路西段

88

号

11912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王虎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销售、物业管理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西安万吉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塔南路曲江

SOHU

文化创意大厦北楼

0379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629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出租（以上经营范围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基本情况：西安万吉成立于

2011

年

8

月

29

日，目前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20829

万元。 截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

西安万吉账面资产总额为

20802.75

万元，净资产为

20802.75

万元，营业收入为

0

，净利润为

-1.32

万元。

西安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为申华房产持有的西安万吉

69.96%

的股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

"

西

正衡评报字

"

（

2012

）

045

号 《上海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项目涉及西安万吉置业有限公司股

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截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该股权评估值为

18629

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

、 转让标的： 申华房产将持有的西安万吉

69.96%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陕西祥安， 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18629

万元人民币。

2

、转让程序：协议签署后

2

日内，西安万吉将签署完毕的相关文件及相关证照、资料等递交工商登记部

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

、 支付方式： 陕西祥安应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之前向申华房产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18629

万元。

3

、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的，视为该方违约

,

自违约行为出现之日起

,

违约方每日按合同约

定的股权转让总价款的万分之三向其余方支付违约金。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了缓解公司新项目较多、短期开发资金压力过大的局面，集中力量保障公司重点项目的

开发进度，在获取项目收益的同时降低经营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

、股权转让合同。

3

、《申华房产拟转让股权项目涉及西安万吉置业有限公司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0815

证券简称：

*ST

美利 公告编号：

2012-039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核查进展情况

因公司股票交易达到异动标准，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7

日申请股票停牌核查。

目前，由于相关事项尚在核查之中，公司尚未核查完毕，公司特申请股票继续停牌，待公司核查完毕并披

露相关公告后股票复牌。

二、交易进展情况

（一）

201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披露《资产置换公告》。

（二）

2012

年

3

月

13

日，宁夏国土资源厅发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宁夏中卫市梁水

园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宁国土资交告字

[2012]043

号），明确了梁水园煤矿区中东部

煤炭资源采矿权将以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并设置了竞买人资质条件。

（三）

2012

年

3

月

22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发布宁采矿挂字

[2012]1

号变更公告：由于

国家

2012

年清明节放假调休（

4

月

2

日至

4

日）原因，将宁夏中卫市梁水源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挂牌相

关时间进行了调整，挂牌截止时间由

2012

年

4

月

17

日

10

时变更为

2012

年

4

月

19

日

10

时

10

分。

（四）

2012

年

4

月

5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发布公告，其挂牌出让的

"

宁夏中卫市梁水

园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

"

（宁采矿挂字

[2012]1

号），根据出让人要求，决定延长此次挂牌出让公告期，

具体截止时间另行公告。

三、风险提示

201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披露《资产置换公告》，本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公告相关事项。 截止本公

告日，兴中实业尚不具有梁水园煤矿的采矿权，能否最终取得采矿权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故本次交易尚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其他说明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2-039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今日收到控股股东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神州通投资

"

）的通知，神州通投

资自

2011

年

6

月

8

日开始增持公司股份的行为已经完成。 现就神州通投资增持公司股份的实施情况公告如

下：

一、计划增持公司股份情况

2011

年

6

月

8

日， 公司控股股东神州通投资通过二级市场以平均每股

30.07

元的价格增持公司股份

101,

793

股，约占公司当时股份总额的

0.02%

。神州通投资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

含此

次增持股份在内

)

；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详见公司

于

2011

年

6

月

9

日披露的

2011-025

号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情况的公告》。

二、增持公司股份实施情况

在神州通投资实施本次增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实施了

2011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神州通投资之前增持的

101,793

股增至

203,586

股。 在本次增持期间，神州通投资仅于

2011

年

6

月

8

日实施一次增持公司股份，截至

2012

年

6

月

8

日，神州通投资增持期限届满。

公司控股股东上述增持行为符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23

号：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等有关规定。 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

不具备上市条件。

三、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公司控股股东神州通投资严格履行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限期内未减持

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神州通投资的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四、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市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就本次神州通投资增持公司股份情况发表专项核查意见：神州通投资

系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本次增持爱施德股份的合法主体资格，且不存在《收购办法》

规定的不得增持爱施德股份的情形；神州通投资本次增持属于《收购办法》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

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情形，可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神州通投资在本次增持中不存在证券违法行为； 神州通投资本次增持已履行和拟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符

合《收购办法》、《备忘录》等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

2012-054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5

日以邮寄、传真、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采取书面表决方式（传真），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8

日。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

事

6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6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

的审议表决，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设立昆山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

亿元设立昆山远望谷物联网产业园有限公司（暂定名），详见公司同日

披露的

2012-055

号《关于设立子公司的公告》（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收购昆山远望谷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00

万元收购昆山中科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昆山远望谷

40%

股权，详

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12-056

号 《关于收购昆山远望谷股权的公告》（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

2012-055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拟出资人民币

1

亿元设立全资子公

司昆山远望谷物联网产业园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

"

远望谷物联

"

），主要承担昆山物联网产业园项目的

建设和管理等工作。 远望谷物联注册资本

1

亿元，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上述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并得到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昆山远望谷物联网产业园有限公司（暂定名）

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

经营范围：电子通讯设备、自动识别设备销售，实业投资、投资企业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承包和工程

管理咨询，产业园管理。 （暂定）

主要股东：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法人代表：陈长安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设立子公司，是继公司在昆山土地使用权竞拍成功后（详见

2012-052

号公告），为进一步落实昆山物

联网产业园项目的开发建设，以及产业园建成后的管理与运营的必要举措。

远望谷物联成立后将主要从事有关昆山物联网产业园项目的电子通讯设备、自动识别设备销售

,

基础设

施建设，产业园管理等工作。昆山物联网产业园建成后，将成为集办公、科研、商务及生产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并有相应配套生活设施将重点集聚物联网各类行业应用研发中心，孵化中小物联网企业，承接物联网技术成

果转化和产业化，引进各类物联网高科技企业等。昆山物联网产业园建设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深入参与昆山

市及长三角地区物联网产业的发展，提升公司行业影响力及综合竞争能力。

昆山物联网产业园项目是基于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与昆山政府签订的 《远望谷物联网产业园项目合作协

议》，目前项目进展按计划进行，但产业园的建成时间及日后运营情况仍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

2012-056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昆山远望谷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昆山远望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昆山远望谷

"

）成立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注册资本

500

万元，公司

持有其

60%

股权，昆山中科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昆山中科

"

）持有其

40%

股权，目前主要从事智慧

水乡、智慧物流、智慧园区等项目的方案设计和工程承包等业务。

为进一步加强对昆山远望谷的控制和经营管理，提高经营决策效率，公司拟以人民币

200

万元收购昆山

中科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昆山远望谷

40%

股权，股权转让后，公司持有昆山远望谷

100%

股权。

上述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并得到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昆山中科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240

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张东林

注册地址：昆山市周庄镇新区

经营范围：科技项目研制开发、基础设施投资、管理。

主要股东：昆山市周庄镇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83.87%

股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昆山远望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

2011

年

4

月

27

日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林丕成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昆山市周庄镇秀海路

188

号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产品及其应用网络产品、移动手持终端产品、自动化设备及系统、电子通讯设

备、自动识别产品、射频识别系统及产品的研发、销售及相关业务咨询。

主要股东：公司持有

60%

股权，昆山中科持有

40%

股权。

财务状况：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昆山远望谷总资产

4,678,349.65

元，净资产

4,674,749.65

元；

2011

年度营

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325,250.35

元（以上财务数据经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昆山远望

谷总资产

4,489,999.18

元，净资产

4,483,069.17

元，暂未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

-191,680.48

元（以上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1

、投资金额及支付方式

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200

万元受让昆山中科持有的昆山远望谷

40%

股权。

2

、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以昆山远望谷净资产

448

万元为基础， 并综合考虑昆山远望谷未来盈利能力等因素，

经双方共同协商同意将昆山远望谷

40%

股权作价人民币

200

万元转让给本公司。

3

、违约条款

（

1

）本协议签署后，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任一条款的，即构成违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a.

违反本协议中的陈述和保证条款；

b.

违反本协议中义务条款。

（

2

）由于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违约方承担责任，包括但不限

于向守约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10%

的违约金，并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支付违约金并不影

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协议或根据本协议的规定解除本协议的权利。 本协议其他条款对于违约责任

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5

、合同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股权转让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并经远望谷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行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昆山远望谷目前主要从事智慧水区、智慧物流、智慧园区等项目的方案设计和工程承包等业务，经过前

期的研发储备及方案研究与积累，已具备业务开展能力，并且有望在智慧水区、智慧园区等应用领域取得实

质性进展。 本次股权转让后，昆山远望谷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强对昆山远望谷的控

制和经营管理，提高经营决策效率，促进公司和子公司的成长与发展。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806

证券简称：

*ST

银河 编号：

2012-021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日前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通知， 其公司名称已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准变更。 现将变更信息公告如下：

控股股东原名称：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新名称：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变更的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已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新营业执照的主要信

息如下：

名称：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号：

450000000014618

法定代表人姓名：潘琦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贰仟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贰亿贰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或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管理，接受委托对企业进行管理，投资顾问；电子信息技术开发，电力系统自动化

及电气设备的销售；生物工程、旅游、房地产方面的投资；新能源开发、投资和咨询服务。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八日


